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(中外合作办学)
2025年推免生遴选工作实施细则

一、提交材料
1、附件2:《材料科学与工程（中外合作办学）2021级推免报名表》（签字拍照或扫描）
2、附件3：《推免志愿及承诺书2025》（签字拍照或扫描）
3、四级、六级证书（拍照或扫描）
4、本科期间成绩单（一网通办下载PDF版本）
5、法语TEF/TCF或DELF等级考试成绩单（拍照或扫描）
以上材料电子版打包压缩后，以“姓名+学号+专业方向”命名，发送至邮箱zfffx_421b@163.com
截至时间：2024年9月10日12:00。
二、实施细则解读
时间：2024年9月9日，18:00。
腾讯会议：954-982-755
三、时间进程计划
9月9日，公布遴选工作方案、实施细则；
9月10日，截止收取学生申报材料，审核申报材料；
9月10日，确定推免资格，公示遴选结果；
9月13日，结果上报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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